i

4# R & 2F 52099950

FATE A kR E

%%i%ﬁiﬁafﬁkm?%m’ﬂ

*lif"‘x * ’-"“rfﬁi 4~ & o '?Jﬁ‘lﬂjﬁ_ﬁ» AT WL
w o ?E'J/,@*‘v?ﬂw%?ﬁéié%é: L P22 RPREPN v A
BAER
FEAGRZ RFIES
GFB3APELE (RE D PRE i) 30932072 02P
AEF e B A MR A G P et TR LH
a*;tg,é‘%,«}; BEREAREP L~ @ % ~ | E 2 N2 A s
ﬁi%ﬁiﬁabﬁﬁﬂxw%ﬂiﬁ%(M%Z%#é
P F 2GS EFEH ) o ;.;_7}«-151‘22‘4 A &R EE ’;‘_i%;ﬁ*‘
iz o f%ii&i’aﬂinlﬂl_’ (.S f‘ix’f;,"ﬁ&fjﬁéi%ﬁ@ e
AHRIE AR 2T > AE GG R LEPLHH
FEZGREP Y GE X GFRP 0EAMERLG
LR 3§ m%iﬁa%a%in%% HEr: 0 LG
%@ﬁ4ﬁkﬁﬁﬁ’Wﬁkﬁﬁﬁié’iéﬁﬁﬁﬁﬁ
FEOREEL FP Y FE g d S ERP e
FARA RN RFHFP RN B R GRAFRZRPE 2
RIS T LY S RN

= E 23 114 = 12 t 17 2

Wk

.‘_



REReP 2T ZTHRY
"
114# & & 53 % 0209995
FIA -

& | & M FEIEA | JIAAE P AL P |FIALE 2
B B 7
001 |#74 % i &b P AFDEL|Z ANKINME | & L20%
198976~ 124 p 82 31p 1+
pARI4E9 | 25 p b | # 415%
11p 4=
002 |#7% % P Fd= P ARDEY Z AHINME | & L20%
99776 ~ 5 27PR 82 31p 1+
pARI4EY 2 F e b | & L15%
11p 4=
003 |#7%& % ® fd= p R E95E 10 Zt‘;%f‘é’fﬂi £ 413, 5%
184188~ P24 P 4=
E &
& | & WM ERA |EEALEP |EHER L |EHEFE
B 5L p = ;U
003 |#74 % P b= RENCINEE: R ii%fiéfﬂui H A A6
184188 ~ P 24p 4= B ororp
H R
FlF - =
W H A2 E 6
1 2
AZ 6 B 7
U S
Bl 5 =
= o e dp 3t
foiE N & >
& =X ik K
BB
Jo B~ 8 B ;2
1 (=




(\ER)

’

R S E N A K R & Al

pull

(S YA B R 5L W] o

P
i
m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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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20999號
債  權  人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淑真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何品妘（原名：何昭瑩、何心茹）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捌萬貳仟玖佰肆拾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緣債務人何品妘（原名：何昭瑩、何心茹）於93年07月02日起陸續向聲請人辦理如債務人債務明細表「債務名稱」欄位所載各產品，有關借款期限、使用、繳息方式及利息、違約金之計算等約定均記載於各相關往來契約（例如：借款或信用卡契約等，詳證物）。詎料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經聲請人迭次催索，債務人均置之不理，依約定債務人就該債務已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，本件係請求一定金額之給付，有各該債權證明申請書、契約、債權明細等相關契據為憑，為求簡速，爰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狀請  鈞院鑒核，迅賜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限令如數清償本息，並負擔督促程序費用，實為法便。釋明文件：申請書、約定書、帳務明細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2    月    17    日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李曜崇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20999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198976元

		何品妘

		自民國95年6月24日

		至民國104年8月31日止

		年息20%



		


		


		


		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%



		002

		新臺幣
99776元

		何品妘

		自民國95年9月27日

		至民國104年8月31日止

		年息20%



		


		


		


		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%



		003

		新臺幣
184188元

		何品妘

		自民國95年10月2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3.5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3

		新臺幣
184188元

		何品妘

		自民國95年11月2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一成；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其超過6個月部份，按上開利率二成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九期(以每月為一期計算違約金)。

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20999號

債  權  人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淑真  





債  務  人  何品妘（原名：何昭瑩、何心茹）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捌萬貳仟玖佰肆拾元，及

   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

    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

    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緣債務人何品妘（原名：何昭瑩、何心茹）於93年07月02日

    起陸續向聲請人辦理如債務人債務明細表「債務名稱」欄位

    所載各產品，有關借款期限、使用、繳息方式及利息、違約

    金之計算等約定均記載於各相關往來契約（例如：借款或信

    用卡契約等，詳證物）。詎料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經聲請人

    迭次催索，債務人均置之不理，依約定債務人就該債務已喪

    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，本件係請求一定金額之給付，

    有各該債權證明申請書、契約、債權明細等相關契據為憑，

    為求簡速，爰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狀請  鈞院鑒核，迅賜

    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限令如數清償本息，並負擔督促程序

    費用，實為法便。釋明文件：申請書、約定書、帳務明細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2    月    17    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李曜崇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20999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98976元 何品妘 自民國95年6月24日 至民國104年8月31日止 年息20%    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% 002 新臺幣 99776元 何品妘 自民國95年9月27日 至民國104年8月31日止 年息20%    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% 003 新臺幣 184188元 何品妘 自民國95年10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3.5% 

 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3 新臺幣 184188元 何品妘 自民國95年11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一成；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其超過6個月部份，按上開利率二成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九期(以每月為一期計算違約金)。 

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

    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20999號
債  權  人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淑真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何品妘（原名：何昭瑩、何心茹）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捌萬貳仟玖佰肆拾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緣債務人何品妘（原名：何昭瑩、何心茹）於93年07月02日起陸續向聲請人辦理如債務人債務明細表「債務名稱」欄位所載各產品，有關借款期限、使用、繳息方式及利息、違約金之計算等約定均記載於各相關往來契約（例如：借款或信用卡契約等，詳證物）。詎料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經聲請人迭次催索，債務人均置之不理，依約定債務人就該債務已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，本件係請求一定金額之給付，有各該債權證明申請書、契約、債權明細等相關契據為憑，為求簡速，爰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狀請  鈞院鑒核，迅賜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限令如數清償本息，並負擔督促程序費用，實為法便。釋明文件：申請書、約定書、帳務明細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2    月    17    日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李曜崇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20999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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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%



		002

		新臺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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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%



		003

		新臺幣
184188元

		何品妘

		自民國95年10月2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3.5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3

		新臺幣
184188元

		何品妘

		自民國95年11月2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一成；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其超過6個月部份，按上開利率二成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九期(以每月為一期計算違約金)。

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20999號

債  權  人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淑真  





債  務  人  何品妘（原名：何昭瑩、何心茹）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肆拾捌萬貳仟玖佰肆拾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緣債務人何品妘（原名：何昭瑩、何心茹）於93年07月02日起陸續向聲請人辦理如債務人債務明細表「債務名稱」欄位所載各產品，有關借款期限、使用、繳息方式及利息、違約金之計算等約定均記載於各相關往來契約（例如：借款或信用卡契約等，詳證物）。詎料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經聲請人迭次催索，債務人均置之不理，依約定債務人就該債務已喪失期限利益，視為全部到期，本件係請求一定金額之給付，有各該債權證明申請書、契約、債權明細等相關契據為憑，為求簡速，爰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，狀請  鈞院鑒核，迅賜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限令如數清償本息，並負擔督促程序費用，實為法便。釋明文件：申請書、約定書、帳務明細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2    月    17    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李曜崇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20999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198976元 何品妘 自民國95年6月24日 至民國104年8月31日止 年息20%    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% 002 新臺幣 99776元 何品妘 自民國95年9月27日 至民國104年8月31日止 年息20%    自民國104年9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% 003 新臺幣 184188元 何品妘 自民國95年10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3.5% 

 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3 新臺幣 184188元 何品妘 自民國95年11月2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上開利率一成；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其超過6個月部份，按上開利率二成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九期(以每月為一期計算違約金)。 

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